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 13日

府行救字第1140045474 號
訴願人：張OO              彰化縣OO鄉OO村OO街OOO號
訴願人不服南投縣國姓鄉乾峰國民小學113年12月26日投乾小字第1130004448號書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第77條第8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2、 訴願人陳述略以：緣109年10月13日下午4時30分訴願人站在乾峰國小一樓走廊，並拿著手機對操場拍照，突然有位不明男子A男以「你在拍什麼」問題打斷訴願人拍照之舉。因A男一隻手放於身後，且未報身分，訴願人下意識感到安全受到威脅，便乖乖配合。隨後，A男仿效警察偵辦嫌犯之方式，將訴願人滯留並審問。A男問道：「你拍照完，上傳到網路，是不是想說些對學校不好的事？」，訴願人否認並解釋。訴願人見苗頭不對，欲離開該校，不巧遇到另一名不明男子B男由校門外正要走進來，因校門僅開一扇小門供一人進出，使訴願人退回校內。B男走過來靠近A男交頭接耳，B男走開後，A男繼續對訴願人審問，直到當日下午近5時，A男先行離開後，訴願人得以脫身。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提出陳情，原處分機關以113年12月26日投乾小字第1130004448號書函回復，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3、 查本案訴願人所不服之南投縣國姓鄉乾峰國民小學113年12月
26日投乾小字第1130004448號書函，附件(回復訴願人之陳情書)內容略以：「您提出的陳情訴求，學校已無相關監視器紀錄。感謝您的陳情，學校就張先生所提陳情訴求回復以上事宜。」，核其內容係原處分機關所為之通知，性質上僅屬事實敘述之觀念通知，而不對外發生准駁之法律上效果，並未對訴願人發生如何影響權利或義務之法律效果。茲因該書函性質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訴願人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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